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5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思吟  

被      告  江昱慶

選任辯護人  楊羽萱律師

            張凱琳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

41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昱慶犯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二百一十五條之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事　實

一、江昱慶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內湖分局（下簡稱

內湖郵局）之儲匯壽險工作員，負責郵局窗口櫃台之現金儲

匯工作，為從事上開業務之人，民國112 年6 月14日下午，

江昱慶在清點記帳時，發現所收現金為53張面額新臺幣（下

同）1 千元之千元鈔，較帳面計算的應收千元鈔張數溢出5

張即5 千元，為免查帳麻煩，竟未按郵局作業規定，層報主

管將之轉列為溢餘款處理，反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

犯意，於當日下午5 時32分許，在上址內湖郵局內，在其業

務上所職掌電腦之「櫃員現金明細登錄」欄位處，輸入當日

所收千元鈔張數為48張之不實事項，藉以通過核帳，予以行

使，足以生損害於內湖郵局帳務登錄之正確性。

二、案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後引證據依法原則上均有證據能力，被告與辯護人亦未對其

證據能力有何抗辯，參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判

決意旨，其證據能力之法律依據，即不再贅。

二、訊據被告江昱慶固坦承於上揭時間、地點，在結帳時點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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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現鈔為53張千元鈔，確認與帳面應收的48張千元鈔相差5

張後，雖有將全數53張千元鈔放入所保管之錢箱中，然卻仍

登帳為48張千元鈔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之犯行，辯稱：伊以為該5 千元係經理給伊的業務費（獎

金），但因為不確定，所以就放在錢箱內一起交回去云云（

　　本院卷第29頁），辯護人並為其辯稱略以：多出的5 千元固

然多於帳面金額，應做為溢餘款處理，然被告並無權將之轉

為溢餘款登記，被告係為避免連累全體同仁加班清點帳款，

方未反映多出5 千元，且錢箱會固定由同一個儲匯人員使用

　　，過往亦曾發生過有人將個人款項放在錢箱內的案例云云。

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時係內湖郵局之儲匯壽險工作員，負責郵局窗口

櫃台之現金儲匯工作，其於案發當日營業結束前，清點當日

所收現金為53張千元鈔，與帳載應收48張千元鈔的張數不符

　　，卻未層請主管處理，僅在電腦中登載為收入48張千元鈔，

並將該53張千元鈔全數放入其錢箱內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

院審理時坦承屬實，並有案發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櫃員現金明細登錄」列印報表各1 份附卷可稽（他字卷

第39頁至第53頁、本院卷第77頁），可堪信實。

　㈡被告明知案發當日所收多出5 張千元鈔，然在作業上並未有

何特別處理，僅將之放在個人錢箱內，而仍在電腦中登載當

日所收的千元鈔張數為48張，以配合帳目等情，已見前述，

茲查，內湖郵局之襄理魏妤庭在偵查中證稱：放在錢箱裡的

錢就算是公用，不是私人款項，算是郵局的錢…錢箱的錢要

登載，經辦自己要登載等語（偵查卷第149 頁、第151 頁）

　　，經理蘇阿涼在偵查中證稱：每天要清點周轉金，不能有任

何一點的誤差，稽核也會來突襲檢查，確認金庫的錢是否吻

合等語（偵查卷第155 頁），被告之代理主管賴震軒在本院

審理時亦證稱：案發時的作業方式，是固定由同一個經辦使

用同一個錢箱…經辦人員要將每天經手的現金金額輸入到系

統上，再配合所有的大鈔金額，才知道整局今天的作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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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核…經辦如果發現自己帳核有多錢的時候，要聲明我有多

　　，我們再去掛溢餘款處理等語（本院卷第57頁、第60頁），

可知所謂錢箱，即經辦人員放置其每日手中結餘公款現金之

所在，箱中所存放之現金數量與金額，均應與登載的結果相

吻合，方能做為核帳依據，憑以區分公款私錢，準此，被告

將錢箱內放置之53張千元鈔短報為48張，其登載內容自屬明

顯不實。

　㈢被告雖辯稱：伊以為多出的5 千元係經理給伊的業務費（獎

金），但因為不確定，所以就放在錢箱內一起交回去云云，

果若如此，則依賴震軒前開證詞，該5 千元即應轉列為溢餘

款處理，待被告確認後再行領回，不論如何，總無隱匿不報

之理，被告自承從事收付業務約有1 年（本院卷第30頁），

對上開作業方式自不能諉為不知，是被告前揭所辯顯係卸責

之詞，並不足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多出的5 千元固然

多於帳面金額，應做為溢餘款處理，然被告並無權將之轉為

溢餘款登記，且被告係為避免連累全體同仁加班清點帳款，

方未反映多出5 千元，錢箱也會固定由同一個儲匯人員使用

　　，過往亦曾發生過有人將個人款項放在錢箱內的案例等語，

魏妤庭也證稱：其他郵局確有發生過將私人的錢放在錢箱內

等語，賴震軒也證稱：一般櫃員並無權做溢餘款的登記等語

（偵查卷第149 頁、本院卷第60頁），然查，本案所處罰者

　　，係被告將應登載的53張千元鈔短報為48張，與其是否有權

將多出之5 千元轉為溢餘款處理無關，何況正係因被告粉飾

太平之故，賴震軒當然無從將多出的5 張千元鈔改掛為溢餘

款處理，再者，姑不論經手的帳款與帳目不符時，本即有相

關的作業規範可以遵循，已見前述，即以常理而言，被告手

中多出5 千元，即意味其他郵局經辦甚或顧客可能短少5 千

元，亟待查清，如何可以隱瞞不發？被告所辯為避免連累其

他同仁加班，故選擇不報云云，未免無稽，末查，錢箱如上

所述，係郵局內部核帳的依據，本就有其使用規範，也不能

僅因錢箱固定由同一個經辦人員使用，即允許其隨意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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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不分，故郵局先前是否有類似的違法情事，亦非可以做

為本案被告免責之理由甚明，辯護人前開所辯，也均不足採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檢辯其餘攻防方法核與前開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不再贅述

　　，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三、本案多出的5 千元據內湖郵局陳報，現今仍掛帳為溢餘款，

此並有相關之帳務紀錄在卷可查（本院卷第79頁），參酌被

告係將該5 千元放在錢箱，並未挪為己用，故尚難肯認其有

侵占該5 千元之意，然被告既然在案發當日登帳時，刻意忽

視所收到放入錢箱內之千元鈔張數為53張，而逕自短報為48

張，衡諸被告本即從事相關之儲匯業務，自仍應負業務上登

載不實之責。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之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在業務上登載不實的千元鈔

收鈔張數，憑以通過當日核帳，其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低度行

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爰審酌被告並無

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尚查無不良素行，犯罪的動

機與目的依其所述：因為掛帳後若要將款項沖出需要繕具報

告書，不想這麼麻煩，如果沒有人反應的話，該筆款項即可

成為私款等語（他字卷第34頁），顯無可取，犯罪手段亦有

可議，另斟酌內湖郵局因本案查帳所受之影響，被告犯後的

態度，及其年齡智識、生活經驗、家庭教育與經濟狀況等其

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第299 條第1 項前段

，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

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季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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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

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朱亮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論罪法條：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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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5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思吟  
被      告  江昱慶
選任辯護人  楊羽萱律師
            張凱琳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41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昱慶犯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二百一十五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江昱慶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內湖分局（下簡稱內湖郵局）之儲匯壽險工作員，負責郵局窗口櫃台之現金儲匯工作，為從事上開業務之人，民國112 年6 月14日下午，江昱慶在清點記帳時，發現所收現金為53張面額新臺幣（下同）1 千元之千元鈔，較帳面計算的應收千元鈔張數溢出5張即5 千元，為免查帳麻煩，竟未按郵局作業規定，層報主管將之轉列為溢餘款處理，反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於當日下午5 時32分許，在上址內湖郵局內，在其業務上所職掌電腦之「櫃員現金明細登錄」欄位處，輸入當日所收千元鈔張數為48張之不實事項，藉以通過核帳，予以行使，足以生損害於內湖郵局帳務登錄之正確性。
二、案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後引證據依法原則上均有證據能力，被告與辯護人亦未對其證據能力有何抗辯，參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判決意旨，其證據能力之法律依據，即不再贅。
二、訊據被告江昱慶固坦承於上揭時間、地點，在結帳時點清手中現鈔為53張千元鈔，確認與帳面應收的48張千元鈔相差5張後，雖有將全數53張千元鈔放入所保管之錢箱中，然卻仍登帳為48張千元鈔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辯稱：伊以為該5 千元係經理給伊的業務費（獎金），但因為不確定，所以就放在錢箱內一起交回去云云（
　　本院卷第29頁），辯護人並為其辯稱略以：多出的5 千元固然多於帳面金額，應做為溢餘款處理，然被告並無權將之轉為溢餘款登記，被告係為避免連累全體同仁加班清點帳款，方未反映多出5 千元，且錢箱會固定由同一個儲匯人員使用
　　，過往亦曾發生過有人將個人款項放在錢箱內的案例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時係內湖郵局之儲匯壽險工作員，負責郵局窗口櫃台之現金儲匯工作，其於案發當日營業結束前，清點當日所收現金為53張千元鈔，與帳載應收48張千元鈔的張數不符
　　，卻未層請主管處理，僅在電腦中登載為收入48張千元鈔，並將該53張千元鈔全數放入其錢箱內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屬實，並有案發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櫃員現金明細登錄」列印報表各1 份附卷可稽（他字卷第39頁至第53頁、本院卷第77頁），可堪信實。
　㈡被告明知案發當日所收多出5 張千元鈔，然在作業上並未有何特別處理，僅將之放在個人錢箱內，而仍在電腦中登載當日所收的千元鈔張數為48張，以配合帳目等情，已見前述，茲查，內湖郵局之襄理魏妤庭在偵查中證稱：放在錢箱裡的錢就算是公用，不是私人款項，算是郵局的錢…錢箱的錢要登載，經辦自己要登載等語（偵查卷第149 頁、第151 頁）
　　，經理蘇阿涼在偵查中證稱：每天要清點周轉金，不能有任何一點的誤差，稽核也會來突襲檢查，確認金庫的錢是否吻合等語（偵查卷第155 頁），被告之代理主管賴震軒在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案發時的作業方式，是固定由同一個經辦使用同一個錢箱…經辦人員要將每天經手的現金金額輸入到系統上，再配合所有的大鈔金額，才知道整局今天的作業是否帳核…經辦如果發現自己帳核有多錢的時候，要聲明我有多
　　，我們再去掛溢餘款處理等語（本院卷第57頁、第60頁），可知所謂錢箱，即經辦人員放置其每日手中結餘公款現金之所在，箱中所存放之現金數量與金額，均應與登載的結果相吻合，方能做為核帳依據，憑以區分公款私錢，準此，被告將錢箱內放置之53張千元鈔短報為48張，其登載內容自屬明顯不實。
　㈢被告雖辯稱：伊以為多出的5 千元係經理給伊的業務費（獎金），但因為不確定，所以就放在錢箱內一起交回去云云，果若如此，則依賴震軒前開證詞，該5 千元即應轉列為溢餘款處理，待被告確認後再行領回，不論如何，總無隱匿不報之理，被告自承從事收付業務約有1 年（本院卷第30頁），對上開作業方式自不能諉為不知，是被告前揭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並不足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多出的5 千元固然多於帳面金額，應做為溢餘款處理，然被告並無權將之轉為溢餘款登記，且被告係為避免連累全體同仁加班清點帳款，方未反映多出5 千元，錢箱也會固定由同一個儲匯人員使用
　　，過往亦曾發生過有人將個人款項放在錢箱內的案例等語，魏妤庭也證稱：其他郵局確有發生過將私人的錢放在錢箱內等語，賴震軒也證稱：一般櫃員並無權做溢餘款的登記等語（偵查卷第149 頁、本院卷第60頁），然查，本案所處罰者
　　，係被告將應登載的53張千元鈔短報為48張，與其是否有權將多出之5 千元轉為溢餘款處理無關，何況正係因被告粉飾太平之故，賴震軒當然無從將多出的5 張千元鈔改掛為溢餘款處理，再者，姑不論經手的帳款與帳目不符時，本即有相關的作業規範可以遵循，已見前述，即以常理而言，被告手中多出5 千元，即意味其他郵局經辦甚或顧客可能短少5 千元，亟待查清，如何可以隱瞞不發？被告所辯為避免連累其他同仁加班，故選擇不報云云，未免無稽，末查，錢箱如上所述，係郵局內部核帳的依據，本就有其使用規範，也不能僅因錢箱固定由同一個經辦人員使用，即允許其隨意混淆，公私不分，故郵局先前是否有類似的違法情事，亦非可以做為本案被告免責之理由甚明，辯護人前開所辯，也均不足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檢辯其餘攻防方法核與前開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不再贅述
　　，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三、本案多出的5 千元據內湖郵局陳報，現今仍掛帳為溢餘款，此並有相關之帳務紀錄在卷可查（本院卷第79頁），參酌被告係將該5 千元放在錢箱，並未挪為己用，故尚難肯認其有侵占該5 千元之意，然被告既然在案發當日登帳時，刻意忽視所收到放入錢箱內之千元鈔張數為53張，而逕自短報為48張，衡諸被告本即從事相關之儲匯業務，自仍應負業務上登載不實之責。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在業務上登載不實的千元鈔收鈔張數，憑以通過當日核帳，其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爰審酌被告並無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尚查無不良素行，犯罪的動機與目的依其所述：因為掛帳後若要將款項沖出需要繕具報告書，不想這麼麻煩，如果沒有人反應的話，該筆款項即可成為私款等語（他字卷第34頁），顯無可取，犯罪手段亦有可議，另斟酌內湖郵局因本案查帳所受之影響，被告犯後的態度，及其年齡智識、生活經驗、家庭教育與經濟狀況等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第299 條第1 項前段 ，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季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彥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
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朱亮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論罪法條：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5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思吟  
被      告  江昱慶
選任辯護人  楊羽萱律師
            張凱琳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
41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昱慶犯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二百一十五條之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事　實
一、江昱慶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內湖分局（下簡稱
    內湖郵局）之儲匯壽險工作員，負責郵局窗口櫃台之現金儲
    匯工作，為從事上開業務之人，民國112 年6 月14日下午，
    江昱慶在清點記帳時，發現所收現金為53張面額新臺幣（下
    同）1 千元之千元鈔，較帳面計算的應收千元鈔張數溢出5
    張即5 千元，為免查帳麻煩，竟未按郵局作業規定，層報主
    管將之轉列為溢餘款處理，反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
    犯意，於當日下午5 時32分許，在上址內湖郵局內，在其業
    務上所職掌電腦之「櫃員現金明細登錄」欄位處，輸入當日
    所收千元鈔張數為48張之不實事項，藉以通過核帳，予以行
    使，足以生損害於內湖郵局帳務登錄之正確性。
二、案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後引證據依法原則上均有證據能力，被告與辯護人亦未對其
    證據能力有何抗辯，參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判
    決意旨，其證據能力之法律依據，即不再贅。
二、訊據被告江昱慶固坦承於上揭時間、地點，在結帳時點清手
    中現鈔為53張千元鈔，確認與帳面應收的48張千元鈔相差5
    張後，雖有將全數53張千元鈔放入所保管之錢箱中，然卻仍
    登帳為48張千元鈔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之犯行，辯稱：伊以為該5 千元係經理給伊的業務費（獎
    金），但因為不確定，所以就放在錢箱內一起交回去云云（
　　本院卷第29頁），辯護人並為其辯稱略以：多出的5 千元固
    然多於帳面金額，應做為溢餘款處理，然被告並無權將之轉
    為溢餘款登記，被告係為避免連累全體同仁加班清點帳款，
    方未反映多出5 千元，且錢箱會固定由同一個儲匯人員使用
　　，過往亦曾發生過有人將個人款項放在錢箱內的案例云云。
    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時係內湖郵局之儲匯壽險工作員，負責郵局窗口
    櫃台之現金儲匯工作，其於案發當日營業結束前，清點當日
    所收現金為53張千元鈔，與帳載應收48張千元鈔的張數不符
　　，卻未層請主管處理，僅在電腦中登載為收入48張千元鈔，
    並將該53張千元鈔全數放入其錢箱內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
    院審理時坦承屬實，並有案發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櫃員現金明細登錄」列印報表各1 份附卷可稽（他字卷
    第39頁至第53頁、本院卷第77頁），可堪信實。
　㈡被告明知案發當日所收多出5 張千元鈔，然在作業上並未有
    何特別處理，僅將之放在個人錢箱內，而仍在電腦中登載當
    日所收的千元鈔張數為48張，以配合帳目等情，已見前述，
    茲查，內湖郵局之襄理魏妤庭在偵查中證稱：放在錢箱裡的
    錢就算是公用，不是私人款項，算是郵局的錢…錢箱的錢要
    登載，經辦自己要登載等語（偵查卷第149 頁、第151 頁）
　　，經理蘇阿涼在偵查中證稱：每天要清點周轉金，不能有任
    何一點的誤差，稽核也會來突襲檢查，確認金庫的錢是否吻
    合等語（偵查卷第155 頁），被告之代理主管賴震軒在本院
    審理時亦證稱：案發時的作業方式，是固定由同一個經辦使
    用同一個錢箱…經辦人員要將每天經手的現金金額輸入到系
    統上，再配合所有的大鈔金額，才知道整局今天的作業是否
    帳核…經辦如果發現自己帳核有多錢的時候，要聲明我有多
　　，我們再去掛溢餘款處理等語（本院卷第57頁、第60頁），
    可知所謂錢箱，即經辦人員放置其每日手中結餘公款現金之
    所在，箱中所存放之現金數量與金額，均應與登載的結果相
    吻合，方能做為核帳依據，憑以區分公款私錢，準此，被告
    將錢箱內放置之53張千元鈔短報為48張，其登載內容自屬明
    顯不實。
　㈢被告雖辯稱：伊以為多出的5 千元係經理給伊的業務費（獎
    金），但因為不確定，所以就放在錢箱內一起交回去云云，
    果若如此，則依賴震軒前開證詞，該5 千元即應轉列為溢餘
    款處理，待被告確認後再行領回，不論如何，總無隱匿不報
    之理，被告自承從事收付業務約有1 年（本院卷第30頁），
    對上開作業方式自不能諉為不知，是被告前揭所辯顯係卸責
    之詞，並不足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多出的5 千元固然
    多於帳面金額，應做為溢餘款處理，然被告並無權將之轉為
    溢餘款登記，且被告係為避免連累全體同仁加班清點帳款，
    方未反映多出5 千元，錢箱也會固定由同一個儲匯人員使用
　　，過往亦曾發生過有人將個人款項放在錢箱內的案例等語，
    魏妤庭也證稱：其他郵局確有發生過將私人的錢放在錢箱內
    等語，賴震軒也證稱：一般櫃員並無權做溢餘款的登記等語
    （偵查卷第149 頁、本院卷第60頁），然查，本案所處罰者
　　，係被告將應登載的53張千元鈔短報為48張，與其是否有權
    將多出之5 千元轉為溢餘款處理無關，何況正係因被告粉飾
    太平之故，賴震軒當然無從將多出的5 張千元鈔改掛為溢餘
    款處理，再者，姑不論經手的帳款與帳目不符時，本即有相
    關的作業規範可以遵循，已見前述，即以常理而言，被告手
    中多出5 千元，即意味其他郵局經辦甚或顧客可能短少5 千
    元，亟待查清，如何可以隱瞞不發？被告所辯為避免連累其
    他同仁加班，故選擇不報云云，未免無稽，末查，錢箱如上
    所述，係郵局內部核帳的依據，本就有其使用規範，也不能
    僅因錢箱固定由同一個經辦人員使用，即允許其隨意混淆，
    公私不分，故郵局先前是否有類似的違法情事，亦非可以做
    為本案被告免責之理由甚明，辯護人前開所辯，也均不足採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檢辯其餘攻防方法核與前開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不再贅述
　　，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三、本案多出的5 千元據內湖郵局陳報，現今仍掛帳為溢餘款，
    此並有相關之帳務紀錄在卷可查（本院卷第79頁），參酌被
    告係將該5 千元放在錢箱，並未挪為己用，故尚難肯認其有
    侵占該5 千元之意，然被告既然在案發當日登帳時，刻意忽
    視所收到放入錢箱內之千元鈔張數為53張，而逕自短報為48
    張，衡諸被告本即從事相關之儲匯業務，自仍應負業務上登
    載不實之責。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之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在業務上登載不實的千元鈔
    收鈔張數，憑以通過當日核帳，其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低度行
    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爰審酌被告並無
    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尚查無不良素行，犯罪的動
    機與目的依其所述：因為掛帳後若要將款項沖出需要繕具報
    告書，不想這麼麻煩，如果沒有人反應的話，該筆款項即可
    成為私款等語（他字卷第34頁），顯無可取，犯罪手段亦有
    可議，另斟酌內湖郵局因本案查帳所受之影響，被告犯後的
    態度，及其年齡智識、生活經驗、家庭教育與經濟狀況等其
    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第299 條第1 項前段
 ，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
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季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彥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
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朱亮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論罪法條：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5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思吟  
被      告  江昱慶
選任辯護人  楊羽萱律師
            張凱琳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41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昱慶犯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二百一十五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江昱慶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內湖分局（下簡稱內湖郵局）之儲匯壽險工作員，負責郵局窗口櫃台之現金儲匯工作，為從事上開業務之人，民國112 年6 月14日下午，江昱慶在清點記帳時，發現所收現金為53張面額新臺幣（下同）1 千元之千元鈔，較帳面計算的應收千元鈔張數溢出5張即5 千元，為免查帳麻煩，竟未按郵局作業規定，層報主管將之轉列為溢餘款處理，反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於當日下午5 時32分許，在上址內湖郵局內，在其業務上所職掌電腦之「櫃員現金明細登錄」欄位處，輸入當日所收千元鈔張數為48張之不實事項，藉以通過核帳，予以行使，足以生損害於內湖郵局帳務登錄之正確性。
二、案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後引證據依法原則上均有證據能力，被告與辯護人亦未對其證據能力有何抗辯，參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判決意旨，其證據能力之法律依據，即不再贅。
二、訊據被告江昱慶固坦承於上揭時間、地點，在結帳時點清手中現鈔為53張千元鈔，確認與帳面應收的48張千元鈔相差5張後，雖有將全數53張千元鈔放入所保管之錢箱中，然卻仍登帳為48張千元鈔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辯稱：伊以為該5 千元係經理給伊的業務費（獎金），但因為不確定，所以就放在錢箱內一起交回去云云（
　　本院卷第29頁），辯護人並為其辯稱略以：多出的5 千元固然多於帳面金額，應做為溢餘款處理，然被告並無權將之轉為溢餘款登記，被告係為避免連累全體同仁加班清點帳款，方未反映多出5 千元，且錢箱會固定由同一個儲匯人員使用
　　，過往亦曾發生過有人將個人款項放在錢箱內的案例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時係內湖郵局之儲匯壽險工作員，負責郵局窗口櫃台之現金儲匯工作，其於案發當日營業結束前，清點當日所收現金為53張千元鈔，與帳載應收48張千元鈔的張數不符
　　，卻未層請主管處理，僅在電腦中登載為收入48張千元鈔，並將該53張千元鈔全數放入其錢箱內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屬實，並有案發當日之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櫃員現金明細登錄」列印報表各1 份附卷可稽（他字卷第39頁至第53頁、本院卷第77頁），可堪信實。
　㈡被告明知案發當日所收多出5 張千元鈔，然在作業上並未有何特別處理，僅將之放在個人錢箱內，而仍在電腦中登載當日所收的千元鈔張數為48張，以配合帳目等情，已見前述，茲查，內湖郵局之襄理魏妤庭在偵查中證稱：放在錢箱裡的錢就算是公用，不是私人款項，算是郵局的錢…錢箱的錢要登載，經辦自己要登載等語（偵查卷第149 頁、第151 頁）
　　，經理蘇阿涼在偵查中證稱：每天要清點周轉金，不能有任何一點的誤差，稽核也會來突襲檢查，確認金庫的錢是否吻合等語（偵查卷第155 頁），被告之代理主管賴震軒在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案發時的作業方式，是固定由同一個經辦使用同一個錢箱…經辦人員要將每天經手的現金金額輸入到系統上，再配合所有的大鈔金額，才知道整局今天的作業是否帳核…經辦如果發現自己帳核有多錢的時候，要聲明我有多
　　，我們再去掛溢餘款處理等語（本院卷第57頁、第60頁），可知所謂錢箱，即經辦人員放置其每日手中結餘公款現金之所在，箱中所存放之現金數量與金額，均應與登載的結果相吻合，方能做為核帳依據，憑以區分公款私錢，準此，被告將錢箱內放置之53張千元鈔短報為48張，其登載內容自屬明顯不實。
　㈢被告雖辯稱：伊以為多出的5 千元係經理給伊的業務費（獎金），但因為不確定，所以就放在錢箱內一起交回去云云，果若如此，則依賴震軒前開證詞，該5 千元即應轉列為溢餘款處理，待被告確認後再行領回，不論如何，總無隱匿不報之理，被告自承從事收付業務約有1 年（本院卷第30頁），對上開作業方式自不能諉為不知，是被告前揭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並不足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多出的5 千元固然多於帳面金額，應做為溢餘款處理，然被告並無權將之轉為溢餘款登記，且被告係為避免連累全體同仁加班清點帳款，方未反映多出5 千元，錢箱也會固定由同一個儲匯人員使用
　　，過往亦曾發生過有人將個人款項放在錢箱內的案例等語，魏妤庭也證稱：其他郵局確有發生過將私人的錢放在錢箱內等語，賴震軒也證稱：一般櫃員並無權做溢餘款的登記等語（偵查卷第149 頁、本院卷第60頁），然查，本案所處罰者
　　，係被告將應登載的53張千元鈔短報為48張，與其是否有權將多出之5 千元轉為溢餘款處理無關，何況正係因被告粉飾太平之故，賴震軒當然無從將多出的5 張千元鈔改掛為溢餘款處理，再者，姑不論經手的帳款與帳目不符時，本即有相關的作業規範可以遵循，已見前述，即以常理而言，被告手中多出5 千元，即意味其他郵局經辦甚或顧客可能短少5 千元，亟待查清，如何可以隱瞞不發？被告所辯為避免連累其他同仁加班，故選擇不報云云，未免無稽，末查，錢箱如上所述，係郵局內部核帳的依據，本就有其使用規範，也不能僅因錢箱固定由同一個經辦人員使用，即允許其隨意混淆，公私不分，故郵局先前是否有類似的違法情事，亦非可以做為本案被告免責之理由甚明，辯護人前開所辯，也均不足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檢辯其餘攻防方法核與前開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不再贅述
　　，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三、本案多出的5 千元據內湖郵局陳報，現今仍掛帳為溢餘款，此並有相關之帳務紀錄在卷可查（本院卷第79頁），參酌被告係將該5 千元放在錢箱，並未挪為己用，故尚難肯認其有侵占該5 千元之意，然被告既然在案發當日登帳時，刻意忽視所收到放入錢箱內之千元鈔張數為53張，而逕自短報為48張，衡諸被告本即從事相關之儲匯業務，自仍應負業務上登載不實之責。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在業務上登載不實的千元鈔收鈔張數，憑以通過當日核帳，其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爰審酌被告並無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尚查無不良素行，犯罪的動機與目的依其所述：因為掛帳後若要將款項沖出需要繕具報告書，不想這麼麻煩，如果沒有人反應的話，該筆款項即可成為私款等語（他字卷第34頁），顯無可取，犯罪手段亦有可議，另斟酌內湖郵局因本案查帳所受之影響，被告犯後的態度，及其年齡智識、生活經驗、家庭教育與經濟狀況等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第299 條第1 項前段 ，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季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彥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
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朱亮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論罪法條：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